迁西县国土资源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流程图

       


实施依据：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》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 第42号，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
办理时限：受理预审申请和收到转报材料后15工作日内上报。


收费依据：不收费








上级政府或主管部门审批后，结果交申报主体





需上级部门审批的，局领导审核后上报





符合条件、标准的，提出初审或审查意见，





业务人员审查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，并归档备案





需要会审的，由耕保科负责组织有关科室进行会审








需要听证的，按规定举行听证会





需对材料进行核实的，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，并在材料上写明审查意见





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利益的，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申辩





不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的申请，决定不予受理，并告知申请人





属于本局行政许可受理范围、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，应当在一个工作日内按照许可事项的种类分送耕保科





发现申报人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在3日内提出需要申报人补正的全部内容，由窗口人员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补正





窗口业务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





申 报 主 体 提 出 申 请


⒈预审申请表；⒉预审申请报告（内容包括拟建项目基本情况、拟选址情况、拟用地总规模、用地类型、补充耕地初步方案）；⒊需审批的建设项目，还应提供项目建议书批复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；⒋初审意见；⒌标注项目用地范围的县级以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；⒍符合《土地管理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情形，建设项目需要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，要附有经相关部门和专家论证的规划修改方案、建设项目对规划实施时的影响评估报告和修改规划听证会议纪要；⒎项目土地利用分幅现状图、项目总平面布置图、线性工程平面图，标准横断面图。








